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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组织部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

公务员法》、《法官法》、《检察官法》，建立公开考录法

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的经常性机制，切实解决基层特别是欠

发达地区法官、检察官考录难问题，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

高队伍素质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现就全省组织开展公开考录法

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 一、考录对象 公开

考录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，是指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

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考试录用公务员，并在具备相应

任职资格条件后任用为法官、检察官。 二、考录形式 公开考

录工作一般结合每年全省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（四

级联考）同步开展，由省委组织部会同省法院、省检察院统

一审定考录计划并发布公告，各级组织部门会同本级法院、

检察院负责具体实施。市以下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的公开

考录，可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设置职位，也可以市为单位

统一设置职位，具体由各市在公告中予以明确。 三、计划编

报 公开考录计划应当在国家核准的政法专项编制和法官、检

察官员额比例限额内，根据队伍结构和工作需要审慎编报。

计划内容具体包括考录单位、考录职位、考录人数以及专业

、学历、基层工作经历等要求。需求计划由各级法院、检察

院提出，经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审核同意后逐级上报，由省法

院、省检察院审核后报省委组织部。以市为单位统一设置职

位的，由市委组织部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根据县（市、区）



的需求情况，统一编制考录计划，并明确在市、县（市、区

）具体分配名额。公开考录的开考比例为3:1；招考确有困难

的，特别是欠发达地区，报省委组织部同意后可适当降低开

考比例。不足开考比例的计划应当核减或取消，以市为单位

统一设置职位的，在核减计划时可暂不明确调整的具体地域

。 四、资格条件 参加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公开考录的，除

须具备《公务员录用规定（试行）》要求的公务员报考资格

条件外，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并取得《法律职业资

格证书》。其中取得C类资格证书的人员，仅限于参加少数

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开考录。各市可根据本地实际，面向全国

公开考录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。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担

任法官、检察官情形的人员不得参加。 五、组织考试 公开考

录笔试采用四级联考的公共科目试卷。根据笔试成绩排名确

定入围面试人选，其中考录计划2名以下的按3：1比例确定，

考录计划3名以上的按2：1比例确定。面试由各级组织部门会

同本级法院、检察院组织实施，面试考官可以主要从法院、

检察院统一抽调。 六、体检考察 考试结束后，按笔试成绩和

面试成绩各占50%合成总成绩，并从高分到低分按考录计划

数的一定比例确定体检、考察对象。体检、考察工作按照《

公务员录用规定（试行）》、《浙江省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》要求进行。 七、选择意向 以市为单位统一设置职

位的，按计划数的1：1比例确定入围选择的人员，然后在当

地市委组织部规定时间、地点，由入围人员按成绩排名次序

选择意向单位；入围人员不能按规定参加选择的，视作放弃

录用资格；无人选择的职位可以从面试合格人员中按成绩排

名次序进行递补。 八、公开调剂 因开考比例不足或无人报考



而核减的考录计划以及没有达成选择意向的职位，可以采取

公开调剂的方式。具体调剂办法是：各市根据计划空缺情况

，公开发布调剂公告。参加当年度全省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

合格，且符合调剂公告要求资格条件的人员，可申请参加调

剂。由市委组织部会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根据笔试成绩排名

按3:1的比例确定入围面试人选，组织面试、体检、考察等。 

九、公示及录用 拟录用人员按规定公示后办理录用手续。市

级以下拟录用人员在各市法院、检察院汇总并分别报省法院

、省检察院审核同意后，由各市委组织部办理录用审批手续

。在正式办理录用审批手续前，如拟录用人员因故不能被录

用或自动放弃的，可酌情从面试合格人员中按总成绩排名次

序进行递补。 十、最低服务年限 新录用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

选的最低服务年限为五年（含试用期）。录用到欠发达地区

工作，在最低服务期内因工作需要进行调动的，应当报同级

党委组织部门和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办理。 十一

、工作要求 公开考录法官、检察官预备人选是法检干部队伍

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各级组织、法检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

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责任到人。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

规，严肃考试录用纪律，严把进人关，将公开、平等、竞争

、择优原则贯穿于整个考录工作全过程。尤其是在公开考录

工作的实践探索阶段，要结合本区域工作实际，认真制定方

案，稳妥组织实施，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，及时向省级主管

部门反馈有关情况。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

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2008年11月20日 更多信息请访问：考试

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


